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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2025 年度不

派发现金红利，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 公司 2025年度不分配利润，是基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

公司实际情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

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第 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一、 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母

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662,219,728.27 元。综合考虑当前宏观经

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公司实际情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 2025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本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

4,926,100 元，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 4,926,100 元，占 2025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2.84%。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于 2024年 3月上市，上市未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不适用《股票上市



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第（八）项的关于其他风险警示的规定。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0 60,304,603.8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3,570,960.19 198,501,299.81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662,219,728.2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60,304,603.8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是

否低于5,000万元

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186,036,13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

注销总额（元）

60,304,603.80

现金分红比例（%） 32.42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

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的情形

否

二、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570,960.19元，

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 0元，以现金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

金额为 492.61万元，现金红利总额与已实施股份回购金额之和占本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一）行业及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所处微特电机行业对资金投入的需求较高，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订

单交付均需持续大额资金投入。公司核心原材料包括硅钢、芯片、MOS管、漆



包线等，其价格受国际大宗商品、宏观经济及供应链波动影响显著，公司需保持

充足流动资金以锁定原料、维持安全库存、保障生产连续性与交付稳定性，应对

日常经营与市场波动带来的资金刚性需求。

公司目前处于产能扩张关键期，越南工厂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相关项目总

投资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需持续投入资金保障工程进度与产线落地。同时，

清洁电器、新能源汽车等下游领域市场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加速，公司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工艺升级与市场拓展，巩固核心竞

争力，上述事项均形成阶段性资金需求。

综上，基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并结合公司盈利规模、现金

流状况、资金需求等因素，为了保障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公司 2025年

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以及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工作计划，结合微特电机行

业发展趋势及公司产能扩张、技术升级需求，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周转、补充

流动资金、推进越南工厂建设、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及市场拓展等用途。公司

将在严格把控资金用途、强化资金管控的前提下，优化资金配置，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稳步推进产能布局优化与技术升级，努力提升经营业绩，实现公司可持续

发展，以更好的投资回报回馈全体投资者。

（三）公司是否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

了便利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公司股东会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与股东会决策提供便利。

（四）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持续深耕主业，全力夯实经营根基，提升运营质效，推动经营效率与

盈利能力的双重提升，以切实的经营成果保障投资者回报水平。公司将严格遵循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布局、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安排，确保分红政策的连续性与稳

定性，从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利润分配政策，

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发展成果，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回

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5.50万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640.26万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公

司将继续推进回购股份事项。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盈利情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造成

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后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星德胜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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